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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弱电系统维保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7815520254402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崇明大道 7800 号 

邮政编码：202155 

电话：24061470 

传真： 

联系人：陈郁静 

乙方：联通（上海）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33号 7 楼 

邮政编号： 

电话：18601726423 

传真： 

联系人：茅伊旻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长寿路支行 

账号：100121001952489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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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甲方看守所弱电系统的良好运行和正常使用，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

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 服务项目的名称： 

二、 服务范围：具体服务项目的清单见附表一。 

（一）设备巡检：驻场工程师定期完成设备环境巡检，并按月、季、年向用户提

交系统运行报告，根据运行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根据两所管理部门要求

随时对设备环境异常情况进行检测和分析。 

（二）应急处置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并提供应急响应技术支持。 

（三）建立备品库系统：根据应急响应预案，分析出潜在的关键硬件设备风险点，

建立完整的硬件设备备品库系统。 

（四）运维设备：准备维保所需的设备和仪器等。 

（五）其它服务：服从两所的管理，完成两所管理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三、 服务方式： 

（一）两所值守：驻场工程师实施 7*8 小时机房值守，保障核心设备及系统的稳

定运行。 

（二）远程技术支持：工程师提供 7*24 小时远程技术支持。 

（三）应急响应（含双休日、节假日等）：在接到紧急故障或一般故障报修后，

工程师在 30 分钟内响应，技术工程师 1 小时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 4 小时内修

复设备故障（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事故除外）。对于一时无法按时修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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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4 小时内提供备件更换解决（对于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决定排除故障时间，

如基础设备损坏等），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我方承担。 

 

四、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一）设备发生故障后，即时通知乙方，并详细真实地报告故障情况、时间、故

障前的运行情况。 

（二）在乙方实施服务过程中，甲方有义务与乙方积极配合并提供方便。 

（三）在乙方服务完毕后，甲方有义务在维修记录上认真填写意见并签字。（附

表二） 

（四）甲方应严格按照协议进行结算。 

 

五、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一）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具有资质的维护工程师名单及有效期并加盖公章。维护

工程师一旦有变更，必须及时更新维护工程师名单表，乙方维护工程师进

入甲方现场服务时，必须遵守服务协议及甲方有关制度规定。维护工程师

在甲方的任何损失或不良影响的，有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二）甲方所有设备资料及运行数据属于保密信息。严禁乙方维护人员私自拷

贝、存储或导入导出数据。维护完毕，乙方维护工程师及甲方现场值班负

责人应在维护记录上登记维护内容和维护时间并签字确认。 

（三）乙方在维保服务过程中必须严格安全规范操作，注意设备安全、人身安全

和环境安全；凡乙方人员在施工中发生工伤事故，其所需费用及相应责任

均有乙方单位自负；未经同意，严禁操作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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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需提供充足的备用替换设备，以保证看守所、拘留所弱电信息化系统

的正常运行。 

（五）服务后，由乙方详情填写维修单，维修单应包括项目名称、故障时间、故

障现象、解决时间、维修人、用户意见、用户签字。 

（六）乙方为甲方承担保密工作，具体要求见附表四（保密协议书） 

六、 违约与终止 

（一）乙方不能按照协议提供及时的服务，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按次扣除服务

费的 20%作为违约金。 

（二）乙方在服务过程中欺骗甲方，使甲方蒙受损失，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扣

除全部服务费，作为违约金。 

（三）甲方未能按时组织验收或付款，每迟延一日，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协议总

价百分之一金额作为逾期验收或付款的违约金，直至应付款项付清欠款。

甲方迟延验收或任一笔付款超过 30 日的，视为根本违约，乙方有权终止

本协议和本协议附件项下全部服务或技术支持，因停止服务或支持造成的

后果由甲方承担。并按照上述约定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和应付协议价款，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甲方承担。 

（四）由于双方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而造成的违约，需双方协商解决，并有备忘

录备查。 

（五）协议终止时，需要有书面材料通知对方。 

 

七、 付款方式 

（一）本合同维保服务费为人民币 1179000 元，大写：壹佰壹拾柒万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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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 100%本项目服务费。 

 

八、 其他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解决。 

（二）本协议有效期为：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持贰份乙方持壹份，具有同等效力，经双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 

（四）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有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

任何争议将通过应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

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五）甲方与乙方因执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的通知都必须按照本协

议中的地址，以书面信函形式或甲方与乙方确认的传真或类似的通讯方式

进行。采用信函方式的应使用挂号信或者具有良好信誉的特快专递送达。

如使用传真或类似的通讯方式，通知日期即为通讯发出日期，如使用挂号

信件或特快专递，通知日期即为邮件寄出日期并以邮戳为准。 

（六）协议履行中，合同中约定的地址、联系方式视为甲乙双方之间的法律文书、

通知等文书往来的法定地址。任何一方的文书到达上述负责人的地址，视

为送达至该方。上述地址或者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及时以书面的方式通知

对方，否则因此造成的送达不能责任由该变更方承担。 

（七）上述送达地址适用于本合同相关的各类通知、协议、文书的送达，包括但

不限于合同履行期间的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的送达，以及合同发生纠纷

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争议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后相关







 6 

文件的送达。 

（八）如需变更送达地址，应提前五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在仲裁或诉讼阶段

变更地址的，还应向仲裁机构、法院履行书面通知义务。一方按上述约定

履行变更通知义务后，其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否则其之前

确认的送达地址仍为有效送达地址。 

（九）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在任何时候变成不合法、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而不

从根本上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时，本协议的其它条款不受影响。 

 

九、 补充条款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堵炜炜（女）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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